
娄底中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收到股东娄底

中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底中钰”）的告知函，因其与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纠纷一案，娄底中钰所持公司股票被司法处置，导致累
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386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5%，现将被动减持情况公告如
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娄底中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星北路创业大厦 12楼 1201-1221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1月 14日—2020年 4月 21日

股票简称 金字火腿 股票代码 002515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2020/1/14） 800.00 0.82

A股（2020/1/17） 373.70 0.38

A股（2020/1/22） 209.30 0.21

A股（2020/4/16） 348.00 0.36

A股（2020/4/17） 165.00 0.17

A股（2020/4/20） 340.00 0.35

A股（2020/4/21） 1,625.00 1.66

合 计 3,861.00 3.9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426.30 8.61 4,565.3 4.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426.30 8.61 4,565.3 4.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0-035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本次续聘事项尚须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业水平良好，熟悉公司业务，
作为公司 2019 年度聘任的审计机构，于审计期间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
则，恪守职业道德，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 为了保持公司财务
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公司拟继续聘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与其签订聘
任合同，决定其报酬和相关事项。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性质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历史沿革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1983 年 12 月， 前身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1992 年首
批获得证券相关业务审计资格；1998 年脱钩改制成为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2011年转制成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0年 12 月成为首批获
准从事 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业务资质

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H 股企业审计业务、中央企业审计入
围机构、金融相关审计业务、从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
服务、IT 审计业务、税务代理及咨询、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
注册事务所、英国财务汇报局（FRC）注册事务所等。

是否加入相关国际
会计网络 否

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年末，职业风险基金累计已计提 1亿元以上，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
亿元以上，相关职业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能够承担正常法律环境下因审计失败
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二)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合伙人数量 204人

上年末从业人员类别及
数量

注册会计师 1,606人

从业人员 5,603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1,216人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

姓名 邓德祥

从业经历

2004年 7月至今，历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部
门经理、高级经理。 曾主持多家企业改制上市、负责多家上
市公司的年报审计或再融资审计业务，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注
册会计师审计经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

姓名 余芳芳

从业经历

2010年 9月至今，历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项
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部门经理，曾负责多家上市公司年报
审计和再融资审计业务，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注册会计师审计
经验。

(三)业务信息

最近一年业务信息

业务总收入 22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0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0亿元

审计公司家数 约 15,000家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含 A、B股） 403家

上市公司所在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是否具有相关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是

(四)执业信息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项目组成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主要成员信息如下：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从业经历 证券服务业务
从业年限

项目合伙人 邓德祥 中国注册会计师 详见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从业
经历 16年

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 王健 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8年 11月至 2013年 7月于
上海华申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
计相关工作；2013年 7月至 2018
年 12月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从事审计相关工作；
2018年 12月至今于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从事审计相关工作

7年

拟签字注册
会计师

邓德祥 中国注册会计师 详见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1从业
经历 16年

余芳芳 中国注册会计师 详见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2从业
经历 10年

(五)诚信记录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2次 3次 5次
自律监管措施 1次 无 无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自律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三、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 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专业的审计能力及资质，能够

为公司提供良好的审计服务， 同意续聘其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苏州

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29）。

（三） 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披露

的《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披露的《苏州

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30）。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签订聘任合同，决定其报酬和相关事项。

四、备查文件
(一)《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

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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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提案，中小投资者投票

表决时均进行单独计票。
4、第 9.00 项、14.00 项、15.00 项、16.00 项、17.00 项、18.00 项、20.00 项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其中第 9.00 项、14.00 项需进行逐项表决。 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表决时，关
联股东回避了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5、第 12.00 项至第 21.00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三）13: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4 月 22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2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2 日 9:15-15:00。

2、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1

号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学民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6 人，代表股份 955,137,58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7.270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753,632,486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1.51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人， 代表股份 201,505,1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75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 人，代表股份 281,303,32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031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79,798,22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27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人， 代表股份 201,505,1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7533％。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第 9.00 项、14.00 项、15.00 项、16.00 项、17.00 项、18.00 项、20.00 项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其中第 9.00 项、14.00 项需进行逐项表决。 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
股东回避了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第 12.00 项至第 21.00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计算表决比例时，均保留小数点后 4 位数，并采用四舍五
入方式计算）：

议案 1.00�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2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2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2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28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05％；反对 847,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8％；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48,3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61％；反对 847,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13％；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2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232,6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53％；反对 897,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0％；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398,3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83％；反对 897,6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91％；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 关于申请公司 2020 年度自营投资限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2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00� 关于授权公司总裁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2,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2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1� 预计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607,9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81％；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0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60,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2％；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7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2� 预计与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294,3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17％；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60,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2％；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7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3� 预计与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146,4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70％；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1％；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60,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2％；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7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209,147,866 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4� 预计与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76,210,7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73％；反对 980,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8％；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2,376,4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40％；反对 980,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24％；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77,938,600 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5� 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发

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294,3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17％；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60,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2％；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7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6�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294,3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17％；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60,0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2％；反对 835,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7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0.00� 关于审议 2019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9,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9％；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9,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1.00� 关于审议 2019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307,4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31％；反对 829,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9％；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73,1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9％；反对 829,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2.00� 关于全资子公司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设二级私募子公司

实施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6,586,22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47％ ； 反对

8,544,06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4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2,751,9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601％ ； 反对

8,544,0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373％；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3.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056,9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9％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1％；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4.01�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370,5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7％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03％；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4.02�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370,5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7％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03％；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4.03� 限售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370,5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7％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03％；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5.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370,5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7％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03％；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80,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0％；弃权 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6.0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370,5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7％ ； 反对

1,073,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88％；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73,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16％；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7.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583,1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0％；反对 860,7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35,2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14％；反对 860,7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60％；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8.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583,1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0％；反对 860,7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5％；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35,2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14％；反对 860,7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60％；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9.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修

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056,9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9％ ； 反对

1,073,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4％；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73,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16％；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0�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9,383,6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23％ ； 反对

1,060,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2％；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35,7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05％ ； 反对

1,060,2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69％；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1.00�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4,056,9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9％ ； 反对

1,073,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4％；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222,6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58％ ； 反对

1,073,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16％；弃权 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肖婕、宋扬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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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景
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
商一致，决定在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募集期间，对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的，实施认购费率
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认购业务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期间
2020 年 4 月 23 日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
三、优惠活动内容
本次认购费率优惠适用于收取认购费的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08409），具体认购费率优惠折扣及优惠起止时间以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规定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对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的费率优惠的有关

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以及本基金认购费率的，请阅读 2020
年 4 月 20 日披露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的相关法律文件。

2、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另行公告。

3、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产品。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请遵循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规则及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 有关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及
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景泰裕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起，新增中信银行
销售景顺长城景泰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A
类：003407；C 类：003408）。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机构信息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9 号
法定代表人：李庆萍
电话：010-89937643
传真：010-� 85230127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bank.ecitic.com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bank.ecitic.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3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O 二 O 年四月二十三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景泰丰利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中信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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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布，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和经
营情况， 公司将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 下午 15:00 至 17:00 在全景网举办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
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荆世平先生，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荆京平女士，独立董事徐彩英女士，财务负责人吴之星先生，保荐代表
人王培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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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